[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海沧区进一步支持厦门石油交易中心开展现货贸易的意见的通知
区直各办、局，各街道，各有关单位：
　　《海沧区进一步支持厦门石油交易中心开展现货贸易的意见》已经管委会、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
　　　　　　　　　　　　 2016年5月16日
　　厦门市海沧区进一步支持
　　厦门石油交易中心开展现货贸易的意见
　　为进一步支持厦门石油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开展现货交易，引导石油贸易企业在我区发展聚集，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鼓励新引进现货贸易企业。
　　对2016-2020年入驻交易中心的现货会员企业，在企业入驻的第1、2年按照其形成的海沧区地方级财力的100%给予奖励；第3、4、5年按照其形成的海沧区地方级财力的60%给予奖励。
　　二、鼓励入驻现货会员企业继续开展业务。
　　2016年及以前入驻的现货会员企业，在其入驻的第6、7、8年根据现货年交易额给予奖励。
　　现货年交易额10亿元以上（含）的，给予海沧区地方级财力60%的奖励；
　　现货年交易额6亿元以上（含）、10亿元以下的，给予海沧区地方级财力50%的奖励；
　　现货年交易额3亿元以上（含）、6亿元以下的，给予海沧区地方级财力40%的奖励；
　　现货年交易额1亿元以上（含）、3亿元以下的，给予海沧区地方级财力30%的扶持。
　　三、鼓励入驻会员企业扩大现货贸易业务。
　　（一）给予办公补贴。
　　会员企业现货年交易额15亿元（含）以上，每年给予10万元的办公补贴；
　　会员企业现货年交易额10亿元（含）以上、15亿以下的，每年给予5万元的办公补贴；
　　会员企业现货年交易额6亿元（含）以上、10亿元以下的，每年给予3万元的办公补贴；
　　会员企业现货年交易额3亿元（含）以上、6亿元以下的，每年给予2万元的办公补贴。
　　（二）给予增量补贴。
　　会员企业现货年交易额首次达到1亿元（含）以上的，给予一次性5万元奖励；会员企业年度交易额比以往年度最高交易额每增加1亿元，另给予5万元/亿元的奖励。
　　四、鼓励交易中心优化服务扩大招商。
　　以上一、二项奖励的80%分配给会员企业；10%由石油交易中心根据会员企业的贡献程度给予招商奖励，如会员企业当年度的现货交易额低于上一年度，在现货交易额下降的年度不得使用该项资金给予该企业任何奖励；10%在交易中心完成每年任务（具体另行制定）的基础上奖励给石油交易中心。若厦门市另行给予交易中心相应市级财政扶持，除明确规定给予扶持对象的，也统一按照以上规定进行分配。
　　五、其他事项。
　　（一）以上奖励由交易中心对会员企业年度纳税情况及现货年交易额进行汇算后，于次年度6月-7月统一申报。
　　（二）所有补助、奖励资金统一拨付到交易中心对公账户，由交易中心按第四项规定进行分配和发放给会员企业。
　　本意见由海沧区经济贸易发展局负责解释。
　　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此前我区相关规定与本意见有冲突的，以本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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